
 

 
第六屆 BenQ 真善美獎─2012 數位感動創意大賽 

「期待一個城市」徵件辦法 
 
 主辦單位— 

BenQ 明基友達基金會、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

 
 活動精神— 
鼓勵社會大眾利用數位工具進行創作，將生活中令人感動的體驗，轉化為精采的

圖像與文字，展現全新的數位創意美學與文學作品。 
 
 參加資格— 
不限，唯須以繁體中文及數位工具進行創作。 
為擴大並鼓勵參與，歡迎二人之圖文共同創作投稿，即圖像作者與文字作者可以

非屬於同一人。 
 
 收件及截稿時間— 
2012 年 6 月 1 日起至 8 月 31 日（日）晚間 23：59 截止（台灣時間）；以郵戳日

期或伺服器上傳時間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 



 作品主題— 
以「期待一個城市」為創作方向，投稿者須以此概念構思發想，並自訂題目。 
 
 作品型式— 

 請使用數位工具（如電腦、數位相機、手機、掃描器…），結合文字與

圖像，進行靜態創作。 
 每件作品字數以 1000 字內為宜，圖像三張，進行主題式創作，圖像須

與文字互相搭配，分別以圖／文的方式呈現。 
 請投稿者自行保留解析度為 300dpi 之所有原始圖檔，以便作品獲選後

印製使用。 
 
 投稿需知及方式— 

 同一作者限以一組作品參賽。 
 投稿方式採行網站投稿及郵寄兩種。詳見活動網站

http://www.BenQfoundation.org/2012BenQ-award 
 重複投稿者將失去參賽資格。 
 網站投稿：http://www.BenQfoundation.org/2012BenQ-award 

個人創作 請先至『第六屆 BenQ 真善美獎』活動網站註冊成會員後，

方可進行投稿。投稿者須依實填寫個人資料，資料不實者不

予受理。 
共同創作 1.兩人均須加入『第六屆 BenQ 真善美獎』活動網站註冊成

會員後，方可進行投稿。 
2.其中一位創作者請於投稿上傳頁面，選取「共同創作」選

項後，填入二位圖文創作者之真實姓名及身分證字號（或護

照號碼）。 
3.註冊須知及後續投稿流程，與個人創作相同。 

 郵寄投稿 
1.請至活動網站下載報名表，繕打所有資料及作品文字後，列印成 A4 大小，

並將三張圖片貼妥。 
2.將上述資料，附上作品之圖像檔及文字檔光碟（燒在同一片 即可），以掛

號寄至「桃園縣 333 龜山鄉山鶯路 157 號明基友達基金會『第六屆 BenQ 真

善美獎工作小組收』」。資料不足，不予受理。 
 
 投搞格式說明— 
項目 圖像 文字 
創作格式 請以三張圖像為一組，進行同

一主題創作。  
彩色、黑白不拘，可為數位攝

文、圖主題須相符。須以繁體

中文創作，總字數以 1000 字

以內為宜。寫作形式不拘，



影或處理後之 2D、3D 影像。 詩、散文、短篇故事均可。 
網站投稿 請以 JPEG 檔案格式上傳，尺

寸 10.5×15 公分，解析度為

120dpi，每張圖像大小不超

400K。請自行保留解析度為

300dpi 之圖像原稿），文字請

依投稿欄位說明進行即可。 

依投稿欄位說明進行即可。 

郵寄投稿 請一律輸出成 10.5 × 15 公分

之靜態照片，依照報名表之格

式貼圖，每張 A4 以一張圖片

為限。 

報名表（第 1-2 頁）：依預設格

式填寫。參賽作品（第 3-5
頁）：新細明體，14 級字。僅

收 A4、打字作品 
 
 獎項及獎金— 

 首獎 1 件，頒發獎金 10 萬及獎座。 
 貳獎 2 件，每件頒發獎金 5 萬及獎座。 
 參獎 3 件，每件頒發獎金 3 萬及獎座。 
 創意獎 15 件，每件頒發獎金 1 萬及獎座。 
 分為初審、複審、決審三階段，每一階段均聘請知名創作者及專家擔任

評審委員，並召開評審會議進行評審。 （作品若未達水準，得由決審

之評審委員決定是否從缺，或不足額入選。） 
 
 揭曉與頒獎— 

 預計於 2013 年 1 月中旬將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及活動網站公告得獎名

單，並舉辦頒獎典禮。 
 
 作品型式— 

 投稿內容總字數應以 1000 字以內為宜，並以 3 張圖像為一組，針對主

題進行圖文式創作。 
 得獎人享有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，但需無償授權明基友達基金會於

該著作之著作權存續期間，於任何地方、時間以及任何形式使用；如於

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進行發表、集結成實體或數位出版品正式發行、舉辦

實體與網路之公開性展示等。 
 參賽作品須為原創、未曾參加任何公開比賽，且尚未在任何一地之媒

體、實體或數位出版品、展覽中發表。如不符上述條件，或有抄襲或侵

害他人著作權及肖像權之作品，經查證後，將取消參選資格；已得獎者，

將追回獎金及獎座，投稿者另需負起一切法律責任。 
 投稿者需提供正確且真實之個人資料，如經查證提供不實資料者，主辦

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。 



 投稿後之作品，恕不退件，請投稿者自行保留底稿。 
 得獎者所得獎金須依法繳納稅金，將由主辦單位於支付獎金時代為扣

除。 
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得予隨時修訂並另行公佈。 
 詳細規定及評審辦法，請詳見活動網站

http://www.BenQfoundation.org/2012BenQ-award 
 
 


